
教育部上校軍訓教官職缺公告 
 

作業依據 

一、本部 102年 3月 18日臺教學(一)字第 1020027416C號令修正「軍訓

教官晉任校級各階職務推薦作業要點」。 

二、本部 102 年 5 月 7 日臺教學(一)字第 1020053240C 號令修正「直轄

市及縣（市）聯絡處軍訓督導遴選及遷調作業規定」。 

晉任員額 112年 7月 1日晉任上校教官員額依國防部核定為準。 

出缺單位 

與 職 缺 

一、新竹市聯絡處、苗栗縣聯絡處、嘉義市聯絡處、屏東縣聯絡處上校

軍訓督導（預劃派職日期為 112年 6月 16日） 
二、上校軍訓教官職缺（預劃派職日期為 112年 6月 16日）如下： 

（一）本部、本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借調人員 
（二）大專校院 
（三）各直轄市軍訓單位及縣市聯絡處 
註：上述職缺均由本部依實際缺額及用人需求等因素調整調任(候選人需

檢具轉知學校切結書)。 

申請資格 

一、縣（市）聯絡處上校軍訓督導： 

現階上校距本階退伍最大年限2年以上（114年6月16日以後退伍）或列入112

年第1梯次候選上校教官名冊之現階中校，並具下列條件之一者： 

    (一)曾任經本部核定之上校階大專校院軍訓室主任一年以上。 

    (二)曾任本部、本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含原本部中部辦公室）、各直轄市政府 

         教育局、縣（市）聯絡處中校階以上編制或借調人員一年以上。 

    (三)曾任大專校院生活輔導組組長一年以上。 

    (四)曾任高級中等學校主任教官一年以上。 

二、上校軍訓教官： 

列入112年第1梯次候選上校教官名冊之現階中校。 

申請限制 

一、遴選督導職缺者近三年考績均為甲等以上；遴選上校教官職缺者近

三年考績須為二年甲等、一年乙上以上。 

二、近三年內未曾受記大過（或累積滿一大過）之處分。 

三、近三年內未曾因體罰、擅離職守、不貫徹命令、財務操守或違反性

別平等相關規定等情事受處分。 

申請期限 自公告日起至 112年 4月 18日(星期二)中午 12時止。 



申請方式 

一、符合規定之資格，且有意參加遴選及遷調者，請繳交下列資料： 

（一）遴選建議表（附件 1）。 

（二）推薦表(附件 2)。 

（三）遴選申請人員資料一覽表（附件 3）。 

（四）個人自傳乙篇 (應附有照片，如附件 4)，應含最近 5年之特殊工

作表現、對學校與單位之具體貢獻及對未來的自我期許。 

（五）專題報告乙篇，題目： 

大專校院：大專資源中心的角色與功能（附件 5）。 

高級中等學校：縣市聯絡處的角色與功能（附件 5）。 

（六）最高學位(資)證書影本。 

（七）晉任人員職缺由本部依實際缺額及用人需求調整轉知學校切結書

（附件 6）。 

二、書面資料格式如下：A4、直式橫寫、標楷體、16號字，每篇以不超

過 2頁為原則。 

三、電子檔請於申請期限前（112年 4月 18日中午 12時前）先 e-mail

傳送吳育賢教官：pc88514@mail.moe.gov.tw，並以電話進行確認(聯

絡電話：02-7736-7837)。 

四、應繳文件紙本共計 7件(如項次一繳交資料)，請於申請期限前（112

年 4月 18日中午 12時前）送達本部承辦人吳育賢教官或本部文書

科簽收（以本部公文簽收時間為憑），逾時不予受理；未提出申請者，

視同放棄。 

 



附件 1（大專校院適用） 

教 育 部 1 1 2 年 7 月 上 校 軍 訓 教 官 職 缺 遴 選 建 議 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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遴選職務  □縣(市)聯絡處軍訓督導 □上校軍訓教官 

合

於

申

請

資

格 
一、縣（市）聯絡處上校軍訓督導： 

  現階上校距本階退伍最大年限2年以上（114年6月16日以後退伍）或列入112

年第1梯次候選上校教官名冊之現階中校，並具下列條件之一者： 

  □曾任經本部核定之上校階大專校院軍訓室主任一年以上。 

  □曾任本部、本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含原本部中部辦公室）、各直轄市政府教

育局、縣（市）聯絡處中校階以上編制或借調人員一年以上。 

  □曾任大專校院生活輔導組組長一年以上。 

  □曾任高級中等學校主任教官一年以上。 

二、上校軍訓教官： 

     □列入112年第1梯次候選上校教官名冊之現階中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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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高級中等學校適用） 

教 育 部 1 1 2 年 7 月 上 校 軍 訓 教 官 職 缺 遴 選 建 議 表 

單 位 級 職 姓 名 性 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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遴選職務  □縣(市)聯絡處軍訓督導 □上校軍訓教官 

合

於

申

請

資

格 
一、縣（市）聯絡處上校軍訓督導： 

  現階上校距本階退伍最大年限2年以上（114年6月16日以後退伍）或列入112

年第1梯次候選上校教官名冊之現階中校，並具下列條件之一者：  

  □曾任經本部核定之上校階大專校院軍訓室主任一年以上。 

  □曾任本部、本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含原本部中部辦公室）、各直轄市政府教

育局、縣（市）聯絡處中校階以上編制或借調人員一年以上。 

  □曾任大專校院生活輔導組組長一年以上。 

  □曾任高級中等學校主任教官一年以上。 

二、上校軍訓教官： 

     □列入112年第1梯次候選上校教官名冊之現階中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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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大專校院適用） 

 

【單位全銜】推薦表    推薦階級職務：   

身 分 證 字 號  

學 歷  姓 名  出 生 日 期  

軍 種  任 官 日 期  

官 科  晉任本階日期  

經 歷  職 務  初任教官日期  

近 3 年考 績 109 年  110 年  111 年  

推 

薦 
事 
實 

最近 5 年重要事蹟或特殊工作表現（請以條列方式填寫；限 2 頁） 
 

推薦人 

軍訓主管或

學務主管 
簽章 

校長 

簽章 
 



附件 2（高級中等學校適用） 

 

【單位、學校全銜】推薦表  推薦階級職務：   

身 分 證 字 號  

學 歷  姓 名  出 生 日 期  

軍 種  任 官 日 期  

官 科  晉任本階日期  

經 歷  職 務  初任教官日期  

近 3 年考績 109 年  110 年  111 年  

推 

薦 
事 
實 

最近 5 年重要事蹟或特殊工作表現（請以條列方式填寫；限 2 頁） 
 

推薦人 

校長 
簽章 

國教署組長 

簽章 
軍訓督導(主任) 

簽章 
 



附件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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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

校

教

官

109 110 111

1 李○○ ○○縣聯絡處 上校商借教官 1 85.11.09 109.01.01 115.11.09 甲上 優等 甲等 陸軍官校85年班
○○大學教育學

碩士

聯絡處上校商借教官2年5月

高中主任教官5年

大專中校生輔組長1年2月

獎狀1幀、大功1

次、記功3次
77.52 0901-234-567

2 黃○○ ○○大學 上校生輔組長 1 86.11.08 108.01.01 116.11.08 甲等 甲上 甲等 空軍官校86年班

國防大學空軍指參學

院103年班

○○大學企業管理碩

士

大專上校生輔組長1年5月

聯絡處上校商借教官2年

高中主任教官3年

大功2次、記功5

次、嘉獎2次
75.33 0902-345-678

3 林○○ ○○大學 上校教官 1 4 2 3 86.11.08 109.01.01 116.11.08 甲上 甲等 甲等 海軍官校86年班
國防大學海軍指參學

院105年班

大學上校教官2年5月

高中主任教官3年

大功1次、記功8

次、嘉獎3次
74.13 0903-456-789

4 陳○○ ○○市○○高級工業職業學校 中校主任教官 5 4 3 2 1 88.11.03 106.01.01 114.11.03 甲等 甲上 甲上 空軍官校88年班 ○○大學工學碩士 高中主任教官4年
記功10次、嘉獎13

次
72.08 0904-567-890

5 王○○ 國立○○大學 中校生輔組長 1 87.07.28 103.07.01 113.07.28 特優 優等 甲等
女軍訓教官班86年

班

○○大學教育學

碩士

大專中校生輔組長3年5月

高中主任教官3年

大功1次、記功10

次、嘉獎5次
73.39 0909-876-543

6 楊○○ 國立○○高級中學 中校主任教官 5 3 2 4 1 87.11.11 104.01.01 113.11.11 甲上 甲等 優等 陸軍官校87年班
○○大學管理學

碩士
高中主任教官3年2月

獎狀2幀、記功2

次、嘉獎10次
72.99 0908-765-432

7 劉○○ ○○科技大學 中校教官 2 1 89.11.03 105.07.01 115.11.03 甲等 甲上 甲上 海軍官校89年班
○○科技大學企管碩

士
大專中校教官5年11月 記功5次、嘉獎13次 75.01 0907-654-321

晉任本階

日期

任官

日期
行動電話號碼姓名 階級職務

服務學校

（單位）

(

請

填

志

願

序

)

遴

選

職

務

教育部112年7月1日上校職缺報名遴選人員資料一覽表

資績分
主要經歷

（至112.6.16）

最大年限

日期

考績

最高學位或學資 備考
主要學歷

(基礎)年班

近5年獎勵紀錄

(107.6.16-

112.6.16)

編號



 

 
 
 
 
 
 
 
 

 
單位、級職、姓名 

(以下為自傳內容，A4、直式橫寫、標楷體、16 號字)  
 
 

附件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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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專資源中心的角色與功能 

單位、級職及姓名 

 

附件 5(大專校院適用) 

 



 
 

縣市聯絡處的角色與功能 

單位、級職及姓名 

附件 5(高級中等學校適用) 

 



                                                                           附件 6 
 

切   結   書 

 

教育部 112 年 7 月上校軍訓教官職缺公告，

有關上校軍訓教官職缺均同意由教育部依實

際缺額及用人需求等因素調整調任，○○○

○○○(學校)○○○教官已知悉，並確實轉

知學校，本人與學校對於教育部調任作業，

概無異議。 

 

 
此致 
教  育  部 

                     立切結書人：○○○ 簽章 
 
 

          身分證字號： 
 
 

     
                     軍訓主管：○○○ 簽章 

 
 

中 華 民 國 1 1 2 年 ○ ○ 月 ○ ○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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